关于开学注册、学业警示和补考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）、思政部、凤凰岭校区：

一、注册工作

依据《首都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和《首都体育学院学生注册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各学院和凤凰岭校区，自20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办理学生证注册手续；各学院和凤凰岭校区于3月13日将《本科生注册登记表》交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办理电子注册手续。《本科生注册登记表》见“教务处网页---下载中心---学籍管理表格”或“校园网---我的教学---常用下载”。

二、审核学生成绩

各学院（系）、凤凰岭校区审核上学期学生成绩，未录入专业实习的须在2015年3月9日前完成录入工作。
三、学业警示
依据《首都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和上学期学生成绩，各学院（系）、凤凰岭校区，对上学期必修课、选修课累计达到3门及3门以上不及格或者连续两学期累计达到4门及4门以上不及格的学生给予学业警示，并于2015年3月9日前在教务处备案。
四、补考工作
依据《首都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和《首都体育学院本科课程考核管理规定》，自2015年3月16日至3月27日组织上学期必修课考核不及格和办理了缓考手续学生的补考工作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缺课达到三分之一学时和旷考的学生不能参加本次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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